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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32/45 号、］ 978 年 12 月 16 日第 33/94 号和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i1147 号决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动

注意到在履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

又注意到第三十五届会议对根据大会 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102 号决议列入议程的题为“和平觥决

国家间争端＂的项目的辩论、特别是审议关于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时的辩论的进展，

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和《联合国各机构

惯例汇编》作为主要记录来源，凭以分析研究q联合国

宪章»各项规定及根据这些规定制定的议事规则的适

用和解释，是重要而有用的，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举行

会前协商对促进委员会完成任务可能具有婓重性，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

1. 注意到联合国宪农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

员会的报告；

2.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执行委托给它

的下列任务：

(a) 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

并指出其中引起特别汁店的建议；

(b)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

以期对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那些方面加以优先审议，

并就此事提出建议；

3. 演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

(a) 优先进行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建议的工作，以期开列和审查所打的建议，包括有关

安全理事会职能的建议；

(b) 审议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

所提的建议，其后再审议其他地 1j 下所提出的任何建

议；

忿 I口H., 《补编术 33'，九(A/3切33 和 Corr. 1) 。

念同上，第 159 段．

上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参照它在和平解决争端

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继续进行关千这个问题的

工作，以便根据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33/94 号决议

所编制的沾单，拟定并建议使该项工作适当完成的方

法；

5. 又请特别委员会继续详细拟订关千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审议；

6. 请特别委员会每逢达成普遍协议对其工作结

果有重要影响时，注意达成普遍协议的重要性；

7. 敦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工

作，以完成委托给委员会的任务；

8. 请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499 (XXX) 号决议

的规定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对已提出的总见和建议作

出它们认为必要的最新的补沁

9.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包括

制作简要记求； 8

10. 请秘书长将编制和出版«安全理事会惯例汇

编》和《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的补编作为高度优先

事项，以便尽快对这些出版物作最新的补充，并就此

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11.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

工作报告；

12.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1980 年 12 月 15 日

笫 95 次全体会议

35/165.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东逍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岛

＠参石人会邓 35/lOBI)决议，第 2 段 (c) 。

函《入会正式记永，沿． I· I让凶会议，补编~ 26 另> (A/ 
3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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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 Ti 条、«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飞门肛联合国和义利明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

部的协定汃包

又回顾关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

代表团安全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安全的各种问题，对各

会员国都十分重要，为它们所关切，而且也是东道国

的首要责任，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侵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房地和

工作人员的恐怖主义行为最近有所增加，并且注意到

东道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保证，以及认识到鉴于最近的

事态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避免发生任何

危害各国代表团安全及其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

对侵犯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的恐怖主义

行为的受害者褒示同情，

1. 核可东逍国关系委员会报们岱第 31 段所载

的各项建议；

2. 强烈谴责侵犯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

的恐怖主义行为；

3. 请秘书长继续积极处理东道国与联合国之间

关系的所有各方面事务，特别是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

必须由东道国采取有效措施；并请秘书长与东道国关

系委员会主席合作，继续注意这些方面的事态发展；

4 . 请东逍囚关系委员会按照大会 1971 年］2 月

15 日第 2819 CXXVI)',;决议绵续进行丿[L作；

5. 决定将题为“东道囚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35/166. 

大会，

1980 年 12 月 15 日

笫 95 次全体会议

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

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

铭记着«联合国宪祁．））要求大会发动研究，月41成

建议，以提倡国标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篡，

吵勾}22\(lJ 号决议。

＠弟 169(11) 吵决议。

回顾其 1971 年 5 月 1 日载有1' 建、，I: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立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 1974 年 12 月 1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萃》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和 1975 年 9

月 1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S-VII) 号

决议，

回顾其 1979 年 12 月 17 日题为“国际经济法特别

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的

汇集和逐步发展”的第 34/150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逸和一些国家政府响应第

34/150 号决议而提出的意见，

瑭认迫切需要有系统地逐步发展有关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

1. 清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a) 根据下列及其他文书，编制一份关于各个

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公法实体之间经济关系的

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现有和发展

中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沾单：

（一）

（二）

（三）

（四）

(Ti.) 

(I. 、.)

《关于各国依联合同宪窄建汀．友好关系和

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沁＠

«建，7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立言》和《行动纲

领J） ；叽

召各囚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沁＠

人会］ 97S 年 9 月 16 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

济合fl 的第 3362 CS-VII) 号决议；

《联合囚第：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J）;4夕

«义 j眢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

条例的多边协议沁＠

邓,\ 3:;.ffjfi 。

沧沿 2fi2 ．了（＼ \ ＼），）决议，附 i'I 。

(4~'.h 320l(S \ I) 和 :3202(S-YI),.5 I欠议。

(1t 纠l 3281CX 矗＼ l ,\) 3 (j: i义。

a3 见罚\ /1,1＇J, 化：15 56 !}决议，附件。

@TD/RBP/CO.\F/ 10 。


